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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慧告诉记者，吴辉

去世后，院长高学忠曾口

头答应，医院会给吴辉报

工伤，如果工伤批不下来

也会按照工亡的补助标准

来执行。但是，在吴辉安

葬之后，徐慧说，高学忠

变卦了，说“只能相应地、

象征性地给一些补偿”。

而此后，徐慧也开始了漫

长的申请工伤之路。

南 通 大 学 附 属 医 院

医务处处长仇永贵表示，

根据《工伤认定办法》规

定，如果吴辉因工死亡，

徐慧将从工伤保险基金领

取丧葬补助金、供养亲属

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

金。其中，丧葬补助金为 6

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

工月平均工资，供养亲属

抚恤金则按照职工本人工

资的一定比例发给亲属，

徐 慧 可 获 得 吴 辉 工 资 的

40%；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

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

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0 倍。

2013 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

可支配收入为 26955 元。

 “把供养亲属抚恤金、

丧葬补助金等全部计算在

内，即使像北京这样经济

水平发达的地区，赔偿金

额最高在 90 万元左右。”

姚志明告诉记者。

周德海则认为，如果

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了工

伤保险，绝大部分的死亡赔

偿金会由工伤保险基金支

付。而多数医院没有为合同

制医护人员参保工伤保险。

一旦认定工伤，需要医院自

己赔偿，这或许是医院不积

极认定工伤的根本原因。

前面已有律师表明，

吴 辉 虽 然 属 于 不 在 编 的

人员，但在《劳动法》和

《劳动合同法》意义上，

吴 辉 与 医 院 存 在 劳 动 关

系。徐慧提出工伤申请，

从 法 律 上 讲 是 可 以 的。

但 是， 山 东 天 矩 律 师 事

务 所 王 爱 民 指 出， 吴 辉

医 生 死 亡 发 生 在 家 中，

认 定 工 伤 就 比 较 复 杂。

王 爱 民 律 师 分 析， 可 从

两 个 方 面 入 手： 一 是 其

连 续 加 班， 工 作 强 度 大

直接造成伤害继而死亡；

一 是 其 在 工 作 时 间、 工

作 岗 位 上 突 发 疾 病 死 亡

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

救 无 效 死 亡。 然 而， 两

种情形都需要证据支持。

“作为死者的第一目

击人徐慧，应在发现死者

死亡后立即报警，并联系

鉴定事宜，以排除他杀或

自杀。如果证明非他杀或

自杀，应在第二天要求尸

检，以确定死因。即便没

有及时尸检，也应拿出证

据证明死者是因过度劳累

死亡，如排班表、同事证

明等书面证据。倘若这些

证据都没有，医院否认其

为工伤也无不妥。但出于

人道主义精神，医院应考

虑徐慧没有工作，还有两

个女儿需要抚养，根据吴

辉的业绩表现，也应加大

抚恤力度，仅仅 23700 元

确实令人寒心。” 北京华

卫律师事务所主任郑雪倩

表示。

吴辉死后没有尸检，

死亡原因难以鉴定，成为

认定工伤的最大障碍。

不过，吴辉的赔偿并

不是没有希望。周德海认

为，如果有证据证明吴辉

上班期间已经发生疾病并

有相应的症状、体征，可

以视为工作时间和工作岗

位“突发疾病”。

除了以认定工伤的办

法获得赔偿，王爱民、周

德海和姚志明不约而同地

指出，吴辉生前劳动强度

大、工作时间长，加班加

点，难以保证正常休息，

可根据《劳动法》的规定

要求医院支

付加班费。

此外，

姚志明告诉

记者，根据

我 国 合 同

法，合同有

书面形式、

口头形式和

其他形式。

因此，高学忠与徐慧达成

的口头协议可以视为一种

口头合同。在证据确凿的

情况下，医院应当承担违

约责任。

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

制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刘

宇则补充道，按照我国《劳

动合同法》第十七条规定，

劳动合同必须具备以下条

款：（一）用人单位的名称、

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

要负责人；（二）劳动者

的姓名、住址和居民身份

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

号码；（三）劳动合同期限；

（四）工作内容和工作地

点；（五）工作时间和休

息休假；（六）劳动报酬；

（七）社会保险；（八）

劳动保护、劳动条件和职

业危害防护；（九）法律、

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

同的其他事项。

刘宇指出，如果《阜

阳 市 人 民 医 院 硕 士 研 究

生 聘 用 协 议》 的 内 容 与

《劳动合同法》规定的必

备条款之间有差距，存在

瑕 疵， 作 为 乙 方 的 吴 辉

及 其 家 属 可 以 此 为 由 申

请合同无效。一旦成立，

医 院 便 涉 嫌 存 在 违 法 用

工问题。

近年来，不断有医生

猝死的新闻见诸报端。麻

醉科、骨科、外科……以

至于有医生感慨：“下一

个可能是我！”

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

主任方全告诉记者，就在

记者致电前夕，还有本院

麻醉医生向他咨询体检事

宜，还有一些医生已经出

现了心脏问题。

“ 临 床 上 发 生 猝 死

的人，大部分是心脏问

题，此外还可由脑血管

病导致。但这都是内因，

而劳动强度大，心理压

力大的连续工作，有可

能将内因诱发出来，导

致 猝 死。” 方 全 说， 医

生是一个高强度、高风

险的职业。长期处于超

负荷工作状态，其健康

问题不容忽视。

本报近期一项关于医

生值班调查显示，超六成

医生每 3~5 天值一个班；

八成以上医生值班时睡眠

不足 5 小时。“医生行业

竞争激烈，对于年轻医生

而言，不努力不奋斗，没

有长时间临床一线的经验

积累，很难成长。”以压

力为动力，已经成为中国

医生的常态。

“ 其 实， 我 国 有 对

医生工作时间的规定，

但都由于各种原因，无

法保障。”方全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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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多不积极事出有因：合同工多未参加工伤保险

没有直接证据支持成工伤认定最大障碍

赔偿并不是没有希望

超负荷运转成医生常态

猝死家中

送医院鉴定

报警排除他杀、自杀

法医

工
伤鉴定委员会申请工伤

启动司法程序合法维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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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词 证据保存

如果证据搜集的比较全面，

医生家属可向工伤鉴定委员会申

请工伤。目前在法律界，针对过

劳 死 已 经 有 相 对 成 熟 的 处 理 机

制。一味的呼吁不能给予家属切

实的帮助，只有启动司法程序，

以事实为依据才会让家属合法权

益得到保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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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《劳动法》

第三十六条规定，国

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

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、

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

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

时制度。第四十一条

规定，用人单位由于

生产经营需要，经与

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

可以延长工作时间，

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

小时；因特殊原因需

要延长工作时间的，

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

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

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

小时，但是每月不得

超过三十六小时。

不 光 是 中 国 医

生，日本、美国医生

同样面临着高强度的

工作压力。但与国内

不 同 的 是， 国 外 有

法律规定医生工作时

间，如美国纽约州规

定，住院医师每周工

作时间不超过 80 小

时，每次连续工作时

间不超过 12 小时，

每个班之间至少间隔

8 小时，每周至少有

1 次 24 小时连续休息

时间。为监督规定的

落实，纽约州卫生部

门还采取了多种有力

措施。

在医疗行业医生普遍超负荷工作、事业单位编制

冻结的大背景下，在整个医师猝死事件的因果关系链

条中，医院管理者仅是最底端的一环，将任何一家医

院的管理者推到法律、道德和舆论的被告席上，都难

以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。

然而，正像北京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李惠娟所言：

“法律不是万能的，不能用来调和所有的关系。处理猝

死医生的身后事检验着医院管理者和卫生行政部门的智

慧。如何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和现实面前，不因单个的

赔偿案件引来巨额赔偿的连锁反应，又能让逝去的员工

安息，生者希望。显然，形而上学、照章念经，既对不

起死者也让生者无望。如果吴辉死后，妻子和两个年幼

的孩子无人问津，得不到妥善的安置，所有的员工都会

心生绝望。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管理上的失职呢？”

工作时间的法律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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